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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1]1 编制说明与依据
[bookmark: heading_2]1.1 编制说明
本计算书针对辰光溯昔博物馆项目，严格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要求，核算项目建筑工程总造价，并专项统计装饰性构件造价、计算其占比，验证是否满足公共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不大于1%的强制性条款，所有数据参照驻马店当地造价行情、项目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测算，确保真实合规，作为绿建申报专项支撑资料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1.2 编制依据
·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
· 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GB 50500-2013
· 《河南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（2016版）》
· 河南省驻马店市2026年第一季度建设工程造价信息
· 本项目建筑、结构、装饰、机电专业施工图纸
· 本项目工程量清单及成本测算台账
· 《建筑工程造价鉴定规范》GB/T 51262-2017
	本计算书造价不含土地费、前期咨询费、监理费等间接费用，仅核算项目实体工程造价；装饰性构件严格按绿建标准界定，剔除功能性构件，核算口径符合评审要求。


[bookmark: heading_4]2 项目基础概况
	项目名称
	辰光溯昔—基于豫南地区生态的博物馆绿色建筑设计

	建设地点
	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练江大道与白桥路交叉口西南角

	用地面积
	36612 ㎡

	总建筑面积
	18209.2 ㎡（地上3层，局部2层，无地下）

	建筑性质
	公共文化建筑（博物馆）

	结构形式
	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

	绿建管控要求
	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比例≤1%


本项目建筑造型秉持简约生态理念，外立面以清水混凝土、节能玻璃幕墙为主，无冗余复杂装饰，仅设置少量点缀式造型构件，契合绿建“造型简约、无大量装饰性构件”的核心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3 建筑工程总造价核算
[bookmark: heading_6]3.1 造价构成范围
建筑工程总造价为项目实体建设费用，涵盖土建结构、装饰装修、给排水、暖通空调、建筑电气、消防工程、室外配套工程，不含前期费用、管理费、财务费等非工程实体费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3.2 总造价明细核算
	序号
	费用分项
	核算金额（元）
	备注说明

	1
	土建结构工程费
	43260000.00
	基础、框架主体、砌体、屋面结构等

	2
	装饰装修工程费
	22580000.00
	内外墙、地面、吊顶、功能性饰面（不含纯装饰构件）

	3
	给排水工程费
	5420000.00
	生活给水、排水、消防水系统

	4
	暖通空调工程费
	9150000.00
	空调、通风、防排烟系统

	5
	建筑电气工程费
	7830000.00
	强电、弱电、照明、配电、防雷系统

	6
	消防专项工程费
	3360000.00
	火灾报警、自动灭火、防火分隔系统

	7
	室外配套工程费
	1890000.00
	场地硬化、管线接驳、景观构筑物（非装饰）

	—
	建筑工程总造价合计
	93490000.00
	大写：人民币玖仟叁佰肆拾玖万元整


[bookmark: heading_8]4 装饰性构件界定及造价核算
[bookmark: heading_9]4.1 装饰性构件界定标准
按照绿建评价标准，装饰性构件指无实用功能、仅为提升建筑造型效果的构件，不包含结构受力构件、节能构件、防水构件、防护构件、设备构件及满足使用功能的构配件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4.2 装饰性构件清单及造价核算
	序号
	构件名称
	规格材质
	工程量
	综合单价（元）
	合价（元）
	构件属性说明

	1
	外立面装饰线条
	铝合金哑光烤漆
	720m
	180
	129600.00
	纯造型装饰，无结构、节能功能

	2
	入口装饰景墙
	花岗岩饰面造型
	132㎡
	610
	80520.00
	非结构、非防护，仅造型点缀

	3
	室内展厅装饰造型板
	GRP环保板材
	208㎡
	275
	57200.00
	无实用功能，仅展厅氛围装饰

	4
	屋面装饰压顶
	混凝土预制饰面
	350m
	105
	36750.00
	非防水、非节能，纯屋面造型

	5
	零星装饰配件
	不锈钢造型件
	—
	—
	9930.00
	小型纯装饰构配件

	—
	装饰性构件总造价
	—
	—
	—
	314000.00
	大写：人民币叁拾壹万肆仟元整


[bookmark: heading_11]5 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计算
[bookmark: heading_12]5.1 计算公式
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 =（装饰性构件总造价 ÷ 建筑工程总造价）× 100%
[bookmark: heading_13]5.2 数据代入计算
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 =（314000.00 ÷ 93490000.00）× 100% ≈ 0.336%
[bookmark: heading_14]5.3 计算结果
	本项目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为：0.336%


[bookmark: heading_15]6 绿建评价符合性判定
[bookmark: heading_16]6.1 标准要求对比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明确规定：公共建筑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1%
[bookmark: heading_17]6.2 符合性结论
[bookmark: _GoBack]经精准核算，本项目装饰性构件造价占比为0.336%，远低于绿建标准规定的1%限值；且建筑造型简约大气，无大量冗余装饰性构件，完全满足绿色建筑评价系统“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，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”的全部管控要求，符合绿建申报合规性标准。

